附件3

河南师范大学防汛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2014年汛期已到，为确保学校资产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新乡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和《河南师范大学2014年防汛工作方案》的要求布署，现制订我校防汛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一、遇有大雨，情况紧急时，老房屋内居民均由所属单位或相关部门负责疏散，并安排临时住宿。楼内居民由一楼向上层迁移，如确有困难，可与后勤管理处（电话：3326300）、校接待中心（电话：7050006）联系，由接待中心负责在沁园宾馆南楼临时安置。

    各部处、学院各类在校生，由各单位负责疏散安置，如确有困难亦可与校接待中心或后勤管理处联系安置。

二、我校防汛指挥部设在后勤管理处，若遇连降大雨，出现险情时，指挥部迁到沁园宾馆南楼办公。

三、后勤水电暖服务中心要全力保障供电线路畅通。通讯方面，汛期防汛指挥部成员和各总支、部处、学院防汛负责人手机等通讯工具须24小时开机，保证随时联系到人。情况紧急时，启用保卫处无线电或其它通讯设施。

四、当河水上涨、水位越过警戒线时，经请示东干道办事处防汛指挥部后，由后勤水电暖服务中心负责填堵关闭学校东西校区通向卫河的排水涵闸口和排水闸门，后勤管理处负责保证防汛物资的供应。

五、武装部要做好人防工程汛前检查，制定防汛预案。近期应组织相关单位对全校人防工程进行防汛安全检查，清理疏通地下排水管道，调试地下排水泵等设施，人防工程出入口应设立警示标志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六、情况紧急时，后勤饮食服务中心各餐厅负责全校师生员工和临时安置人员的饮食供应。

七、当校外街道积水涌向校园时，由保卫处负责学校各大门及家属院大门前的设堰拦堵，并负责校园内的治安保卫工作，确保学校资产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八、校医院负责组织伤病员的救护和重病员的安置工作，发现病员及时救治。

    九、情况紧急时，校内各单位车辆一律由校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动使用。

    十、如遇逃难人员来我校，由保卫处协调校接待中心、后勤管理处负责安排到沁园宾馆南楼等处临时住宿。

十一、情况紧急时，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和有关单位的重要仪器设备及文件资料，由各单位自己负责及时转移至图书馆楼、田家炳楼、二号教学楼等处妥善保管。

十二、险情发生时，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本着维护大局、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原则临机处置，并及时上报校防汛指挥部。

    以上十二条，请相关单位严格遵照执行。

